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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之乡奏响司法为民乐章
台州两级法院“亮点工作”回眸

■通讯员谢吉王先富

近年来，台州市两级法院深入开展“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
题实践活动，认真落实“ 八项司法”，全面推进“ 社会矛盾化
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工作亮点
频现，奏响了司法为民的乐章。

台州中院院长丁铧（右）和网民在线交流 8月9日上午，台州中院院长丁铧（中）赴飞跃集团调研

台州中院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

亮点一：

能动司法，服务中心工作
发挥司法能动功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服务中心

工作，是台州中院近几年来的一大亮点工作。

从
2008

年开始，台州中院按照省高院的部署，探索开
展了国际金融危机不良影响的司法应对工作， 陆续承担省
高院指定集中管辖的涉及飞跃、隆标、德仁、善好酒业集团
和中汽雷克萨斯汽车销售公司等

5

家资金链断裂企业在全
省范围内的审判执行案件，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逐案
协调，统一处置。 目前已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资产重组，得到
了省高院和台州市委的充分肯定。

台州中院主动加强与党委、政府联动，依法提前介入，适
时采取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妥善处置因企业倒闭、企
业主外逃等引发的诉讼， 积极保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有
效预防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椒江乐客多超市系列债务案、

黄岩亿嘉房地产公司改制案和玉环冰箱压缩机厂职工追讨
劳动报酬案等一批涉群体性案件，均得到了妥善处理。

此外，台州中院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的司法保障力度，大
胆尝试示范性裁判， 引导集团性诉讼参照先行判决的案例促
成和解，成功处置了涉诸永高速、甬台温铁路建设引发的农民
工工资纠纷和拆迁安置纠纷，得到省高院院长齐奇的肯定。

亮点二：

和谐司法，探索诉前调解
案结事了，是法院工作不懈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在台

州中院的积极推动下，各基层法院以矛盾化解为重点，积极
探索诉前调解工作新模式，深化诉调对接联动机制，推进多
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2008

年至
2010

年
7

月， 全市两级法院累计移送诉前调解
10943

件， 调解撤诉
4956�

件，调解撤诉率达
45.29�%

，解决标的
31308.77

万元。

温岭法院于
2009

年
11

月出台了《 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
认程序实施办法》 ，其中规定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法院
可以委托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 对达成的调解协
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仅一年多时间，该院已
通过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快速办结

200

余件。 黄岩法院与区
综治办、区司法局联合成立诉调联动调解中心，近三年来，

办结各类诉讼案件
791

件，调撤率达
75.22%

；当事人自动履
行率达

91%

。

目前， 全市两级法院均已建立起功能完善的立案接待
大厅，并设立调解中心等专门机构。 通过分流案件，有效地
疏导了民事纠纷通过非诉途径解决，

2010

年全市一审民商
事案件年均收案上升幅度同比下降了

11.56%

。

亮点三：

行政审判，创出“ 台州经验”

多年来，台州中院站立潮头，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创出
一个又一个先进经验， 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无疑是其
中最杰出的成果。 该制度成为全国行政法学界和新闻媒体
关注的焦点，被称为“ 台州经验”在全国推广。

2007

年
12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 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
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 台州经验”。

在改革成果得到肯定后，台州中院没有停下创新的脚
步，

2007

年将异地管辖案件的范围扩大至辖区内所有行政
案件。

2006

年至今， 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
2461

件， 其中异地管辖案件
1350

件 ， 数量居全省法院首位 。

2008

年，中院又出台了《 关于促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制度实施的意见》 ，切实增强了行政审判的主动性。

2008

年以来，台州中院连续
4

年向市四套班子领导发送行政审
判“ 白皮书”， 对上一年度行政机关败诉案件进行原因分
析，并就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预防和化解
行政争议提出建议，这一做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的高度肯定。

2010

年， 中院行政审判庭被省高院授予集体一等功和
“ 行政审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011

年
1

月，中院行政庭又
荣获省级“ 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亮点四：

曝光执行，让“ 老赖”无处躲
“ 不使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执行不力、不公得不到

保护”是省高院提出的“ 三项承诺”之一。 为实现这一承诺，

台州两级法院穷尽各项执行措施，用法律手段促使“ 老赖”

不得不自动履行。 早在
2003

年
7

月，台州中院就联合公安、

检察机关出台了《 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若干意
见》 。

2009

年以来，全市法院加大打击力度，共移送公安侦查
的此类案件

47

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44

件。 到案的
33

人
中， 有

22

人全部履行义务， 履行债务总额达
800

余万元。

2006

年，台州中院又与公安、工商、税务、银行等
11

家单位
发出《 关于建立执行威慑联动机制的联合通知》 ，在全省中
级法院中率先建立威慑联动机制。

2010

年
4

月
1

日， 全省法院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体系
建设现场会在临海召开， 会上推广了台州中院和临海法院
综合治理执行难的五大体系。

2010

年
5

月，中院以执行威慑
联动机制的构建为视角，形成了《 关于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
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专题报告，提出了加快信用体系建
设等建议，该报告引起了最高法院执行局的重视，在《 执行
工作指导》上刊发。

亮点五：

知产审判，调解促进共赢
2007

年
4

月，经最高法院批准，台州中院取得了专利和
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 同年

7

月， 台州中院成立民三
庭。 不到

4

年时间，该庭的知识产权审判调解新模式，已在
全省乃至全国打响了品牌。

数据表明， 至今年
7

月， 中院民三庭共审结各类案件
461

件，其中调解撤诉率、自动履行率高达
90%

以上，均居全
省首位。 中院民三庭的调解“ 高招”就是着眼于当事人的合
理利用和市场的长远发展， 努力使双方当事人不再纠结于
案件的基本事实， 把协调赔偿的过程演变为项目洽谈的过
程，从而促成双方走向合作、共赢。 在审理“ 世界风”侵犯商
标专用权、著作权权属系列案中，中院民三庭开拓性地首创

“ 全国和解”新模式，促使当事人最终达成全国一揽子和解
协议，涉及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国家商标局等机关
的

16

件关联案件因此得到一次性解决。 该案入选
2009

年
全省知识产权诉讼十大案例。

2010

年， 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在专项评议知识产权审判
时认为，台州中院为激励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知
识产权审判工作成绩突出，是台州创建“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活动的“ 排头兵”。 中院知识产权审判也因成绩突出，

被省高院授予“ 浙江省涉外商事审判先进集体”和“ 全省知
识产权审判先进集体”等称号。

亮点六：

廉洁司法，防控机制严密
公正廉洁司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法院工作的生命

线。 多年来，台州中院始终把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
抓，在会议室、走廊等场所悬挂廉政书画作品，在宣传橱窗
张贴廉政建设照片，在干警办公桌摆放廉政台历，在办公电
脑桌面及屏保程序上安装廉政图片，营造浓厚的廉政氛围，

赢得干警情感认可，从根本上筑牢防腐防线。 全市已有
4

个
法院被确定为市级廉政文化示范点。

台州中院还从审判执行部门中层副职和审判长中选任
了

9

人作为廉政监察员，并聘任了
30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为司法监督员， 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重点岗位的监
督力度，加强外部监督。

2011

年
2

月，台州中院出台了《 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和《 关于开展廉政风险点防控机制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 该
实施意见对照各部门岗位特点，查找出思想认识、日常行为、

工作作风、 案件审理、 案件执行等
31

个方面
111

个廉政风险
点。中院结合排查出的风险点，在全院干警中开展廉政风险点
防控评估， 实施分类管理， 为建立长效防控机制提供重要依
据。为此，台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肖培生及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陈章永均作了批示，肯定了中院的这一创新做法。

亮点七：

质效评估，打造“ 铁案工程”

上诉维持率
82%

， 全省第三； 二审改判发回瑕疵率
3.41%

，全省最低；二审改判发回率
10.23%

，全省最低，这就是
台州中院去年交出的成绩单。 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离不
开台州中院致力打造的“ 铁案工程”。

多年来，台州中院严格案件信息录入管理，将责任细化
到人， 确保信息录入及时准确， 并坚持以省高院公布的

26

项质效评估数据为基础， 健全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分析通报
和领导点评制度，加强审判态势分析、法官业绩考评、司法
能力考评等工作。 通过严格审判管理，法官的质量意识、效
率意识不断强化，各项指标增速提效明显。 中院同时强化庭
长、副庭长的监督职责，明确庭长、副庭长的岗位责任制办
案指标，通过担任审判长办案、列席合议庭合议等方式，加
强对案件质量的监管；实行签发权上收一级，改判和发回重
审案件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以案件评查活动为抓手，强化
对差错案件的责任督查和追究。

亮点八：

阳光司法，自觉接受监督
实践表明， 阳光是杀死病菌的最好良药。 坚持阳光司

法，实行审判公开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确保
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

多年来，台州中院坚持落实审务公开原则，强化审判执
行权阳光运作；落实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过程公开等
制度，坚持应当公开的一律公开，可以公开的尽量公开；在
审判大厅前设立电子大屏幕，滚动播放立案、开庭以及执行
等相关信息，并开通外网，逐步公开裁判文书。

同时，台州中院坚持主动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部署
和重大案件审判、执行情况，以及每半年度的工作汇报，自觉
接受人大的监督；坚持开展每年

6

次以上的“ 公众开放日”活
动，邀请干部职工、社区居民代表走进法院旁听庭审，参观法
院公共设施等，使法院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增强沟通实
效。 坚持新闻发布例会制度，

2005

年以来，中院先后组织召
开

10

余次新闻发布会，就知识产权、行政审判等情况向新闻
媒体作了发布。台州中院丁铧院长还做客“ 浙江在线”等新闻
网站，与网民直接对话，更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